
違例招牌的位置及所在地址

由招牌擁有人填寫

檢查及核證違例招牌及完成改動/鞏固工程的通知書
- 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

• 本表格及所有證明文件須在完成檢查違例招牌後14天內呈交。
•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填寫前，請細閱《注意事項》。

致建築事務監督  

甲部 有關招牌是為某人而豎設的人士 (即招牌擁有人) 的通知

表格 

街道號碼

地區

區域

街道/鄉

單位/室樓層

大廈/屋苑

香港 九龍 新界

例如: 停車場、天台、外牆等等   

詳細位置

違例的伸出式招牌

違例的靠牆招牌 (包括舖面招牌)

工程項目編號 數量 描述 相關的小型工程項目

下述工程項目應為《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3 第 3 部規定的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項目，
並已在 2013 年 9 月 2 日 前完成或進行。

經檢查的違例招牌的詳細資料

檢查進行日期 

日 月 年 

工程展開日期 (如適用)

日 月 年 

工程完成日期 (如適用)

日 月 年 

相關命令/指示/通知/屋宇署檔案編號 (如有) 
Relevant Order/Direction/Notice/BD Reference No. (if any) 

曾呈交之相關檢核計劃呈交文件編號 (如有)

檢核計劃呈交文件編號

僅供職員使用  







b. 業務/分行名稱(英文)+ +

c. 商業登記號碼+ +

a. 業務/分行名稱(中文)+ +

e. 業務所用名稱(英文)+

d. 業務所用名稱(中文)+

招牌擁有人的資料

本人現代表下述公司就豎設於甲1部所述位置的違例招牌呈報資料以作檢核，並在甲6部作出責任聲明。

就此呈報資料提交的證明   

如由建築物擁有人呈報，該人須提交土地登記冊記錄，以資證明。

商業登記副本

土地登記冊紀錄

其他，請註明：

i. 違例招牌所在的營業店舖的登記地址+
+

j. 通訊地址

與上述營業店舖的登記地址相同 不用填寫此地址

街道號碼

地區

區域

街道/鄉

單位/室樓層

大廈/屋苑

香港 九龍 新界

街道號碼

地區

區域

街道/鄉

單位/室樓層

大廈/屋苑

香港 九龍 新界

f. 聯絡電話 g. 傳真號碼 

h. 電郵地址^  

+ 依照商業登記資料   +
^ 作認收電郵之用 (電子呈交適用)

已連同此表格提交的文件︰  

下列改動/鞏固工程已完成

小型工程項目編號 工程描述 (參考《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 》附表 1 第 3 部)











業主立案法團的資料 (如有)

檢核的違例招牌如豎設於大廈外牆的公用部份或樓宇的其他公用部份，招牌擁有人應先與共同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或有關業主商討使用公
用部份的權利，特別是在展開鞏固工程(如涉及)前，並遵守大廈公契所訂定的責任。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安排。在未有得到共同業
主/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有關業主同意的情況下於大廈外牆的公用部分或樓宇的其他公用部分安裝招牌，則有可能違反公契，並有可能會遭受民
事起訴及須負上民事法律責任。

獲委任人士的資料

大廈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根據《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62A(3) 條的規定，本人 /我們已委任乙部及丙部所述人士就本部所述的違例招牌進行檢查及核證。

招牌擁有人簽署/公司印鑑（如適用）

本人/我們已閱讀並同意於《注意事項》內所列之條款。

日期 

日 月 年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本人/我們擬就堅設於甲1部份所述位置的違例招牌作出檢核及展開改動/鞏固工程，並給予甲1至甲5部份的通告。
上述的招牌是為本人豎設的，本人/我們承諾會保養該招牌，使其在任何時間內保持結構安全。本人承諾在本人結束該地址的業務時，移除該違例招牌並
通知屋宇署。

招牌擁有人的聲明

登記地址 

街道號碼

地區

區域

街道/鄉

單位/室樓層

大廈/屋苑

香港 九龍 新界






安排工程人士姓名  

由安排工程的人士填寫

安排工程人士簽署

日期 

日 月 年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招牌擁有人

註冊檢驗人員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C類型小型工程 (招牌) 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安排工程人士的聲明

姓氏先行  

在甲2部(i)及(ii)項描述的工程由本人安排進行。

本人確認此表格已填妥並已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及其規例委任下述訂明建築專業人士／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必要的工程。

就此次呈交檢核資料，本人同時以下述身分參與︰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訂明註冊承建商






獲委任人簽署* 

日期 

日 月 年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註冊屆滿日期* 

日 月 年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註冊檢驗人員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 C類型小型工程 (招牌) 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獲委任人的專業身份 P

註冊證明書編號* 

* 根據註冊記錄 
* 

由已獲委任的人士分別填寫

乙部 獲委任人的委任確認書及檢查及核證通知書

獲委任人的委任確認書

1. 本人/我們確認已獲委任為檢查甲2部(i)項所述的違例招牌的獲委任人，而檢查亦已於甲部所述日期進行;
2. 本人/我們依據違例招牌檢核計劃之技術指引及《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55，現呈交受檢驗的招牌的實際情況報告、安

全檢查報告、圖則、照片及描述等，以顯示甲2部(i)項所述的違例招牌在檢查之時的實際狀況；以及

本人/我們核證，就甲2部(i)項所述的違例招牌，本人/我們認為在結構上是安全的，並符合《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的規定【《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第 14(1)條及《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 章，附屬法例 A）第 25 條除外】。核證已經完成，並無進行改動/鞏固工程。

3. 

或 or

本人/我們確認甲2部(i)項所述的違例招牌將涉及甲2部(ii)項所述的改動/鞏固工程，本人/我們確認該工程適宜進行，以及由本人/我們負責工程設計、製
備訂明圖則及詳圖或計算資料。在進行有關工程時，我們已考慮招牌的結構狀況，並已統籌及監督該工程。

獲委任人姓名(中文)* 
姓氏先行  

獲委任人姓名(英文)* 
姓氏先行  







訂明註冊承建商簽署（獲授權簽署人） *

日期 

註冊屆滿日期* 
獲授權簽署人姓名(英文)* 

獲授權簽署人姓名(中文)*  註冊證明書編號* 

日 月 年 

日 月 年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丙部 訂明註冊承建商的委任確認書及完工通知書及獲委任人完工通知書

訂明註冊承建商的委任確認書及完工通知書

不涉及改動/鞏固工程 不用填寫本部份

根據《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36 條及第 37 條的規定，
1. 本人/我們確認已獲委任為甲 2 部(ii)項所述違例招牌的改動/鞏固工程的訂明註冊承建商,
2. 本人/我們為所述工程的訂明註冊承建商,現確認甲 2 部 (ii)項所述的違例招牌的改動/鞏固工程已分別於甲部所述日期展開並完成；
3. 本人/我們現呈交顯示有關的違例招牌在緊接甲 2 部(ii)項所述的改動/鞏固工程展開前及完工後的實際狀況的照片；以及顯示 已完成工程的照片或工程描述；
4. 本人/我們核證所有甲 2 部(ii)項所述違例招牌的所有改動/鞏固工程已按照《建築物條例》及於本部所呈交的圖則或工程描述進行，該等圖則均由本人/我們製

備和簽署(作為已簽署有關圖則的人，本人/我們同意就該等圖則負起《建築物條例》訂 明的所有責任)(如適用)；以及
5. 由於改動/鞏固工程已經完成,本人/我們核證,就甲 2 部(i)項所述的違例招牌,本人/我們認為在結構上是安全的，並符合《建 築物條例》(第 123 章)的規定【《

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14(1)條及《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 章,附屬法例 A) 第 25 條除外】。

由訂明註冊承建商填寫

* 根據註冊記錄 
*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姓氏先行  姓氏先行  

訂明註冊承建商名稱



獲委任人的完工通知書 

本人/我們確認在甲 2 部(ii) 項填寫的工程已由訂明註冊承建商依照設計完成。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檢驗人員

由獲委任人填寫

獲委任人是訂明註冊承建商 不用填寫本部份

獲委任人簽署* 

日期 

日 月 年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 根據註冊記錄 
* 

獲委任人姓名(中文)* 
註冊證明書編號* 

註冊屆滿日期* 

日 月 年 

姓氏先行  

獲委任人姓名(英文)* 
姓氏先行  





注意事項

## 任何人如作出虛假聲明或就重要事項作出失實陳述即屬觸犯刑事罪行，
可能會被檢控。

1. 請填妥表格所有有關的部分，並在表格上簽署。請附上如以下己項所列
的證明文件，包括顯示工程處所在工程展開前實際狀況的照片、訂明圖
則、工程詳情，以及監工計劃書（如有）等。

2. 所提供的資料如有不全或錯誤，屋宇署將不能處理呈交的文件。

3. 所有呈交的文件，都會隨機抽取進行審核，以確保該工程已按照《建築
物條例》及其規例和呈交的訂明圖則及詳圖進行。

4. 如對本表格有任何疑問，請與屋宇署招牌監管小組聯絡。

甲. 個人資料

乙. 填寫表格

丙. 呈交方法

收集的目的
1. 屋宇署會使用透過本表格所獲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處理你在本表格中所呈交的文件的相關事務；
(b) 處理有關上述小型工程的相關事務；及 
(c) 方便屋宇署與你聯絡。

2.  你必須提供本表格所要求的個人資料 。假如你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可能
導致處理你所呈交的文件時出現延誤，或甚至導致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獲轉交資料的部門/人士
4.  本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決策局、機構或任何人士披露你透過本表

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以作上述第 1 段所列的用途。

索閱個人資料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改正你所提交的個人資

料。屋宇署有權就有關資料索閱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如要求查閱及改
正你的個人資料，請與屋宇署招牌監管小組聯絡。

1.  郵寄/親身呈交 - 本表格連同有關文件應郵寄或親身呈交至屋宇署招牌
監管小組。

2.  電子郵件傳送 -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本表格及附上有關文件 (全部必須獲
香港郵政署長發出的數碼證書認證，或根據《電子交易條例》認可的其
他核證機關所發出的數碼證書認證) 到屋宇署的電子收件處，電郵地址
為 receipt@bd.gov.hk。

3.  電子呈交 - 按本表格上的「提交」傳送本表格及有關文件 (全部必
須附上數碼證書認證)。請使用 Acrobat Reader 中 的「附加檔案」
功能，附上已數碼認證的文件。

權；如有關文件包含屬於第三者的知識產權資料，你須確保已獲得所有
必須的許可證。如侵犯任何第三者的知識產權，你須承擔政府可能蒙受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就版權事宜的細則，你可參考《版權條例》的條
文。

1. 你須確保政府在使用或管有你所呈交的文件時不會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 
 

3.為保障個人資料，請確保所呈交的文件並不包含任何與《建築物條例》    
 所述的事宜無關的個人資料。就私隱事宜的細則，你可參考《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的條文。



1. 檢核的違例招牌如豎設於大廈外牆的公用部份或樓宇的其他公用部份，
該招牌的擁有人須留意大廈公契的條文，並須取得共同業主或立案法團
的同意，特別是在展開鞏固工程(如涉及)前。否則，有可能須因此負上民
事法律責任。

2. 招牌擁有人在甲6部承諾保養該招牌，使其在任何時間內保持結構安全。
這包括在颱風或惡劣天氣造成損毀而需要及時進行的安全檢查和維修。

3. 訂明註冊承建商應採取合適的措施，以確保妥善處置有關的建築廢料。

4. 為減少招牌燈光引至的光污染及減低其能源消耗，認可人士及申請人須
參考由環境局、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聯合發出的《戶外燈光裝置業
界良好作業指引》，並可在環境局的網址下載：
http://www.enb.gov.hk/entxt/resources_publications/
guidelines/files/guidelines_ex_lighting_install_eng.pdf

戊. 其他事項

•   商業登記副本
•   土地登記冊紀錄 (如適用)
•   安全檢查報告

•   一般資料
•   狀況檢查

•   招牌照片 (4R 尺寸) 

•   位置圖 

•   招牌結構構架圖及嵌固詳圖 
     (只適用符合第 I 或 II 級別小型工程所描述的招牌)

•   結構計算資料 
     (只適用符合第 I 級別小型工程所描述的招牌)

•   鞏固工程建議書 
     (只適用涉及改動/鞏固工程的第 I 或 II 級別小型工程所描述的招牌) 

•   其他，請註明(如適用)

己. 證明文件

屋宇署招牌監管小組 
地址：九龍觀塘巧明街100號 Landmark East 友邦九龍大樓

       11樓1104-6室
電話：2626 1616 (由 1823 接聽) 
傳真：3579 2949
電郵：enquiry@bd.gov.hk

丁. 聯絡資料


